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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》课程教学大纲 

 

课程名称：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类别（必修/选修）：必修 

课程英文名称：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and Legal Basis 

总学时/周学时/学分：48/4/3 其中实验/实践学时：无 

先修课程：无 

授课时间：周二，5-6 节；周五，5-6 节   授课地点：松山湖校区 6F-303 304 

授课对象：2018 化能 1、2、3 班 

开课学院：马克思主义学院 

任课教师姓名/职称：诸小妮/讲师 

答疑时间、地点与方式：1.每次课前、课间和课后，采用一对一的问答方式；2.通过微信、电邮等方

式答疑。 

课程考核方式：开卷（√）闭卷（）课程论文（）其它（） 

使用教材：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8 年版。 

教学参考资料：（1）教学参考用书：《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》，人民出版社，2017 年版；《习

近平谈治国理政》（第一、二卷），外文出版社；《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》，中

央文献出版社，2017 年版；《习近平关于科级创新论述摘编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16 年版；《习

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15 年版；《“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”

课教学案例解析》，吴潜涛、陈大文主编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最新版；《公民常用法律手册》（第

16 版），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，2018 年版。 

（2）教师与学生选读：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》（第一、二卷），外文出版社；《伦理学》（马克思

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《伦理学》编写组编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人民出版社，2012

年版；《法理学》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《法理学》编写组，高等教育出版

社，人民出版社，2010 年版；《宪法学》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），《宪法学》

编写组编写，高等教育出版社，人民出版社，2011 年版。 

课程简介：本课程是一门融思想性、政治性、科学性、理论性、实践性于一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。其

针对大学生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思想道德和法律问题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道

德观、法治观教育，引导大学生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，成长为自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

新人。学习本课程，有助于大学生领悟人生真谛，坚定理想信念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做新时

代的忠诚爱国者和改革创新的生力军；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认知，积极投身道德实践，做到

明大德、守公德、严私德；有助于大学生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、运行和体系，理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道路的精髓，增进法治意识，养成法治思维，更好地行使法律权利，履行法

律义务，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，加强廉洁修身，自觉抵制腐败，从而具备优秀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

治素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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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想信念两个主题中教学的重点、难

点 

5-6 弘扬中国精神 8 

理解新时代大学生正确的爱国

方式；分析、理解大学生如何践行改

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

讲授 
布置课堂展示的

主题和阅读材料 

7-8 

 

践行社会主义

核心价值观 

8 

讲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

本内容；如何坚定价值观自信；如何

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

讲授 

围绕大学生社会

实践进行讨论的

形式 

9-10 

 

明大德守公德

严私德 

8 

理解道德的定义、功能、作用和

变化发展；了解中华传统美德、中国

革命道德和人类优秀道德成果的核

心内容；理解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

原则;了解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

庭美德、个人品德;核心价值观和道

德主题中教学的重点、难点 

讲授 

选取两个关于道

德方面的主题进

行辩论 

11-12 
尊法学法守法

用法 
8 

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和运行，掌

握宪法的基本知识，了解宪法规定的

权利与义务、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

务，树立法治思维，维护法律权威；

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和运行，掌握宪

法的基本知识，了解宪法规定的权利

与义务、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，树

立法治思维，维护法律权威；社会主

义法律的特征和运行，掌握宪法的基

本知识，了解宪法规定的权利与义

务、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，树立法

治思维，维护法律权威；以宪法为核

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

刑法篇：掌握刑法的概念及基本原

则，刑法总论的基本内容，以案说法，

讲解大学生身边的刑法案件 

讲授 以案说法 

合计： 48  

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

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

考勤（百分制） 每迟到一次扣 1 分综合成绩；第一次请假不扣分，第二次扣 1

分综合成绩，第三次扣 2 分，以此类推；旷课一次扣 10 分综

合成绩，满三次取消考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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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时表现（百分制） 课堂展示得分、课堂自由发言、课后自学情况等 0.3 


